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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壹、總則

11

一、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編號、計數、分案及報結，依本要點辦理。但大

    法官另有決議者，依該決議。

貳、編號貳、編號

22

二、聲請案件繫屬憲法法庭時，分案人員應依書狀到憲法法庭之先後編號

    、訂卷及編案。

33

三、憲法法庭分案人員應依收案年度、案件類型及當年度收案順序，冠以

    年度、字別、號數，並載於卷面。其字別之編定，依憲法法庭案件案

    號字別及案件類型對照表（如附件）。

    聲請人以一聲請書同時聲請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條所定

    不同案件類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應依首要聲明事項之案件類型

    編定字別。但大法官另有決議，不在此限：

（一）併有法規範憲法審查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聲請者，依法規範憲

      法審查案件編定字別。

（二）併有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聲請者，依人

      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編定字別。

（三）併有機關爭議與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者，依機關爭議案件編定字

      別。

（四）同時聲請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各款案件類型與本法第一條第二項案件

      類型者，依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各款案件類型編定字別。

參、計數參、計數

44

四、分案以聲請人提出一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編為一案。

    下列情形，不另編案：

（一）聲請人於憲法訴訟程序進行中，就同一案件提出補充書狀、追加聲

      請客體，或為其他程序事項之聲請。

（二）於憲法訴訟程序進行中聲請閱覽卷宗、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

（三）憲法訴訟案件終結後，卷宗尚於集中保管期限內，聲請人認其聲請

      客體有部分未經裁判而聲請補充裁判。

    前項第一款情形，聲請人於憲法訴訟程序進行中，對同一確定終局裁

    判適用不同法規範以不同聲請書分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視為追加聲

    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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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案肆、分案

4-14-1

四之一、憲法法庭評決受理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不同審查客體

        部分，另編一案：

    （一）聲請人對同一確定終局裁判，同時聲請不同法規範憲法審查，

          具二種以上不同之審查客體，經評決各該部分審查客體均予受

          理，且應分別裁判。

    （二）案件之部分審查客體經評決受理應併入他案，而被併之他案尚

          未審結，未併入他案之部分審查客體已受理，且將先於被併之

          他案作成判決。

    （三）案件之部分審查客體經評決受理並應併入他案，而被併之他案

          尚未審結，未併入他案之部分審查客體先裁定不受理。

    （四）其他經評決有分別裁判或另行編案之必要者。

4-24-2

四之二、憲法訴訟案件終結後，卷宗尚於集中保管期限內，聲請閱覽卷內

        文書、付與卷宗之電子卷證，或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者，另編

        為一案。

55

五、案件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依先後編號之順序，按「大法官分組、請

    假、迴避代理次序表」（以下簡稱次序表）所定審查庭及其成員之大

    法官排序，與附件所定案件字別，併與本要點所定各項分案規定，設

    定配案輪次，依電腦系統隨機分配之結果分案，確定案件之承辦大法

    官。

    前項次序表，應於前一年司法年度末，經大法官行政會議決議通過確

    定之。

    遇有次序表變動時，依新次序表順序重新設定配案輪次，進行分案。

    分案應列印電腦分案清單，由憲法法庭書記廳陳憲法法庭審判長或其

    指定之人核閱後，將卷宗交書記官簽收。

    分案人員應於書狀到憲法法庭之次一工作日，將基本資料輸入電腦，

    並於再次工作日分案。但情形急迫者，應隨到隨分。

66

六、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其分受案件之比例為其他大法官之六分

    之一。

77

七、第四點之二情形，應分由原承辦大法官辦理。但原承辦大法官已卸任

    者，依第五點第一項規定分案。

88

八、同一聲請人之相關聯案件，或不同聲請人聲請審查客體部分相同之案

    件，得依大法官之決議，全案併由同一大法官辦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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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案件因審查客體相同併入他案者，除大法官另有決議外，併由先提出

    審查報告之大法官辦理。

1010

十、案件經大法官決議併入他案者，改分受併案之大法官。

    前項情形，原承辦大法官應將案卷及審查報告移交受併案之大法官。

    受併案之大法官於結案時，按併入案件之件數折抵，於五件以內者，

    折抵一件；逾五件者，每逾五件以內，增加折抵一件，最多折抵五件

    。但大法官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

    前項之折抵，自下一輪次為之。

1111

十一、業經大法官決議受理案件之聲請人達二十人者，按下列標準折抵案

      件：

  （一）二十人以上，未滿四十人者，折抵一件。

  （二）四十人以上者，折抵二件。但案情複雜，經大法官決議者，依該

        決議折抵。

      前項之折抵，自下一輪次為之。

1212

十二、案件非由承辦大法官擔任主筆大法官者，於主筆大法官確定時，改

      分主筆大法官並計其輪次。主筆大法官草擬判決未與多數意見一致

      ，經憲法法庭決定更換主筆大法官者，亦同。

1313

十三、承辦大法官依本法第九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而迴避分受案件者，該案

      件應重行分案。

1414

十四、承辦大法官因故不能辦案者，其所承辦之案件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已經提出審查報告等待審查者，依分案輪次改分同審查庭之其他

        大法官承辦，並按本要點之規定計改分後承辦大法官之輪次。

  （二）未提出審查報告者，依本要點之規定，改分其他大法官承辦，並

        計改分後承辦大法官之輪次。

1515

十五、主筆大法官因故不能辦案者，案件應改分由憲法法庭另行指定之主

      筆大法官辦理，並計其輪次。

1616

十六、大法官因健康或其他因素，有減少分案或停止分案之必要者，由憲

      法法庭審判長徵詢其他大法官之意見後，依大法官之決議決定減少

      其分案比例、種類及期間，或於相當期間內停止分案。

1717

十七、大法官因續行職務或新任就職，其補分案件依下列規定，並計其輪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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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續行職務之補分案件因故不能辦案之大法官，不能辦案之原因消

        滅，續行職務時，應按原改分其他大法官承辦案件字別及件數，

        以繫屬之新案於六個月內補足之。但續行職務後六個月內無相同

        字別之新案時，不受六個月期間之限制。

  （二）新任就職之補分案件

        1.新任大法官依前一年度大法官未結案件之平均數，分受案件。

        2.新任大法官分受之案件，先以卸任大法官未結案件充之，件數

          不足時，再以新收案件補足。

        3.以卸任大法官未結案件輪分予新任大法官時，應區別案件字別

          、已否提出審查報告，各依配案輪次隨機分配予新任大法官。

1818

十八、新任大法官依前點第二款規定補足案件後，卸任大法官之未結案件

      仍未能分配完畢者，由全體大法官依本要點規定，按新次序表重新

      設定配案輪次分受案件。

1919

十九、大法官因案件改分、迴避或行政報結，而無庸辦理分受之案件者，

      應按原分受案件之字別及件數，補分案件。但改分前已舉行說明會

      、言詞辯論或大法官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本文規定補分案件，應於補分事由發生時立即補分。

2020

二十、分案事項有關疑義，由大法官決議之。

      前項決議，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出席，出席大法官過半數同

      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伍、報結伍、報結

2121

二十一、大法官審理案件以下列情形終結者，以原分案號報結，其裁判冠

        以宣示或公告之年份，並分年依序重新編號：

    （一）以判決終結者，依案件類型編號如下：

          1.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劾判」字第某號。

          2.政黨違憲解散案件：「黨判」字第某號。

          3.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編為「統判」字第某號。

          4.前三目以外之案件：編為「憲判」字第某號。

    （二）以不受理裁定終結者，依案件類型編號如下：

          1.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編為「劾裁」字第某號。

          2.政黨違憲解散案件：編為「黨裁」字第某號。

          3.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編為「統裁」字第某號。

          4.前三目以外之案件，經憲法法庭裁定者，編為「憲裁」字第

            某號；經審查庭裁定者，編為「審裁」字第某號。

    （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所為之裁定：編為「憲併裁」字第某號。

    （四）依本法第四十三條，於聲請之本案作出裁判前，先為暫時處分

          之裁定，編為「憲暫裁」字第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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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憲法法庭或審查庭就無本案繫屬案件之其他終結程序裁定，經

          憲法法庭裁定者，編為「憲裁」字第某號；經審查庭裁定者，

          編為「審裁」字第某號。

        案件依前項以外之情形終結者，依其終結情形，以原分案號報結

        ：

    （一）依法撤回聲請憲法法庭裁判而終結。

    （二）併案報結者，須俟被併案之主案全部報結時，始報結之。

    （三）因分案錯誤或其他原因，承辦大法官分受之案件不能依前二款

          規定報結者，經憲法法庭審判長或其指定之大法官核可後，行

          政報結。

        聲請案件審查客體之一部，或以一聲請主張數項審查客體而分別

        終結者，須各部分全部終結時，該案號始得報結。

陸、附則陸、附則

2222

二十二、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修正生效前，已繫屬於司法

        院之聲請案件，於修正生效後審理終結者，案件之編案、計數、

        分案，依修正生效前之規定；案件之報結，依修正生效後前點規

        定。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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